淄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淄安监函发〔2010〕22号

转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做好2010年
上半年地方安全监管机构编制统计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高新区）安监局：

现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做好2010年上半年地方安全监管机构编制统计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厅函[2010]137号）转发给你们，请按通知要求做好相关统计工作。在填表前要认真阅读填表说明，严禁重复统计，并于2010年7月4日前完成统计报表填报。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6月30日。
完成网上填报工作后，请在系统“机构填报”中打印本单位统计报表，签字盖章后连同近期印发的有关机构编制文件传真至市安监局办公室。
联系人：田兴华   电话：2301930   传真：2301929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2010年
上半年地方安全监管机构编制统计工作的通知

                          安监总厅函〔2010〕13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为做好2010年上半年地方安全监管机构编制统计工作，按照地方安全监管机构基本情况定期统计报告制度的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省级安全监管局要加强对机构编制统计工作的领导，认真组织各市（地）、县（区）级安全监管部门做好机构编制统计工作，于2010年7月5日前完成统计报表填报工作。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6月30日。

二、请县级以上地方安全监管部门登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政府网站（http://www.chinasafety.gov.cn，依次进入首页→主题服务→机构建设→机构统计），或直接访问系统IP地址（http://211.100.28.219:88/aqjgjg/），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入系统进行填报。

三、完成网上填报工作后，请各省级安全监管局在系统“机构填报”中打印本单位统计报表，并在“机构统计”中打印下级安全监管部门的汇总统计报表，签字盖章后连同近期印发的有关机构编制文件传真至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市（地）、县级（区）安全监管部门应分别将相关报表和文件传真至上一级安全监管部门。

四、请各单位认真审核下一级安全监管部门报送的相关报表，重点核对没有专门安全监管机构地区的报表。个别县（区）级安全监管部门不具备上网填报条件的，请市（地）级安全监管部门负责联系核实后代为上网填报。

五、为准确了解省、市（地）、县（区）三级安全监管部门所属安全生产监察执法机构、应急管理机构及支撑保障机构建设情况，请各单位在系统中认真填报“安全生产监察执法机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机构”及“所属事业单位”、“主管社会团体”机构编制情况，按照要求填写数据，不要重复填报。

六、在网上填报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与技术支持单位联系。遗失用户名或密码的单位，可按照网上“使用帮助”中的要求重新进行机构注册，机构注册的验证码：见此文件的纸质文件，此文件已下发到各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联系人及电话：李小波，010－64463107、64463742（传真）

电子信箱：tzc@chinasafety.gov.cn

技术支持人员及电话：于立见、桑海泉，010－64941270

电子信箱: yulj@chinasafety.ac.cn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二〇一〇年六月四日

